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 #

第* + 卷 第 # 期% % % % % % % % % ,’-./01 ’2 340/5406 &’.701 8/6(9.:6;<（=461’:’>4< ? 3’@601 3@69/@9: AB6;6’/） C’1 ) *+，&’) #

中图分类号：D!*E% % 文献标识码：F% % 文章编号：$""EGH#*E（!""#）"#G""*IG（"H）

汉代哲学的天人同构论及其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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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命题。在汉代，这一命题被下降为身体与世

界的同构关系。首先，按照汉代的元气自然论，人体与自然均被视为“气”的凝结物，所以双方

是同质的；其次，自然像人一样有自我完成的身体，所以双方是同体的；再次，身体性的自然是

生命、情感、意志化的自然，所以双方是相动相感的。据此，汉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起于人对自

然的身体想象，终于天与人的互感和互动。现代意义上的“ 自然人化”，在此表现为自然的身

体化；“人的自然化”则表现为人以身体为范式建构对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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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美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审

美关系构成了这一美学形态最基本的关系。但

是，在中国美学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中，汉代长期

以来是一个几近阙如的环节。这是因为，当时以

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将原本物理性的天

进一步发展成了神性的意志之天，并以阴阳灾异

对现实政治形成强大的制约和威压。这种对天

（自然）的定位，不但与科学时代的常识悖离，而

且因其神学化、政治化减损了哲学、美学价值。同

时，汉代哲学对人的认识，不重视其精神的超越

性，而偏重其身体的现实性，这与中国哲学“ 尊德

性”的传统也大相径庭。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现

有的美学史研究成果，少有涉及汉代的天人感应

问题；偶有涉及，也是在与其他时代的比较中，将

其作为一个反面的案例来看待。

但是，天人感应，就其哲学基础而言，是汉代

的元气自然论，由此导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

体同气的关系；天人感应的现实表现为天体与人

体之间的身体性对应，这种对应的心理基础就是

人关于对象世界的身体想象。同时，董仲舒将天

视为有性、有情、有意的自在实体，从根本意义上

也是一种建立在“ 以己度物”基础上的对象性移

情。由此，汉代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判断，既

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生命关联，又强调双方的身

体性同构和情感意志的相通。其审美属性具有奠

基意义。它向神学和政治层面的上升，只不过是

对这种审美关系的自然顺延。

一、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同体

马克思在《$JEE 年经济学 K 哲学手稿》中指

出：“自然界，就其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

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

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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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谓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起于农耕

的民族，自然不但是人获取生存资料的对象，而且

是情感的对象。这种情感，既包括对自然伟力的

敬畏，也包括将自然作为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主要

关注对象。人以情感把握自然，其基本的方式就

是“以己度物”，将个体生命所具有的特点赋予对

象，从而使自然生命化、人格化，甚至身体化。这

种方式在现代被美学家称为自然人化，在人的认

识能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则表现为物活论，即：人

不单出于审美的目的赋予自然超越其自身的属

性，而且真诚地相信这些属性就在自然本身。从

这种分析来看，马克思在《 手稿》中固然是以比喻

性的语言称自然是人“ 无机的身体”，但在古代社

会，人却真诚地相信自然就是以身体性的方式与

人建构关系。而且，这自然的身体不是无机的，而

是像人一样有机、有生命、有情感。

人既从自然中获得生活资料，又是自然的有

机组成部分。这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使

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命题，也使

对天人关系的考察成为一切哲学立论的起点。如

董仲舒云：“ 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

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云：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

安书》）宋代邵雍云：“ 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

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但是，在中国

古代哲学和美学中，由于不同时代思想家理论进

路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解读往往有很大差

异。比如汉代哲学，以气贯天人，与先秦老庄以道

贯天人、宋明理学的“ 理一分殊”之论有很大区

别。这种差异，使汉人的天不像老庄之道和宋学

之理那样抽象，更易成为具体可感的对象，天与人

的关系也因此更紧密。就其具体可感而言，就是

将天设想为像人一样有情感、有意志、有形质的实

体。这种建立在“以己度物”基础上的对象想象，

不但拉近了天与人的距离，而且使天人的互动成

为可能。

天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韩婴在其《 韩诗

传》中曾有一个有趣的问答：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 王者何贵？”

曰：“ 贵 天。”桓 公 仰 而 视 天。管 仲 曰：

“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韩诗外传》

卷四）

这说明，基于克服对外部世界陌生感或为尘世生

活立法的需要，中国古代思想者谈到天，总是有所

寄予的，而非将其视为物理性的自然之天。为了

充分实现意义的寄予，可以设想天像人一样有情

感意志，但最直观的方式莫过于设想天像人一样

有一个感性的身体。在汉代哲学中，虽然到东汉

时期（王充）才试图在理论上澄清天是气还是体，

但以身类天、使天获得人体化的感性形式的努力，

却至少始于《淮南子》。同时，如果我们可以认定

《黄帝内经》的相关章节早于《淮南子》，那么这种

努力则又可进一步推到《黄帝内经》。如其所云：

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

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

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

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

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故治不法

天之 纪，不 用 地 之 理，则 灾 害 至 矣。

（《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

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

十五 节，以 为 天 地 久 矣。不 知 其 所 谓

也。”歧伯 对 曰：“ 昭 乎 哉 问 也，请 遂 言

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

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

行也；气 数 者，所 以 纪 化 生 之 用 也。”

（《黄帝内经·六节藏象论》）

从这两段话看，在秦汉之际，为了使天人关系更清

晰，人们不仅在两者之间寻找意义的互动和关联，

而且进一步将互动的双方诉诸直观形式，形成身

体性的一一对应。其中，贤人“ 配天以养头、象地

以养足”之论，虽然还没有直接说天为头、地为

足，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人体形式，但就人从自身

出发认识世界而言，赋予自然以人体的形式，却是

其必然的取向。在《六节藏象论》中，《黄帝内经》

以人的“三百六十五节”模拟天的“六六之节”，这

种以身体为模型建构世界的意向已表现得相当明

显。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医学对人体结构的

认知，为天人同构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同时，

人身体的疾患总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感应中发

生，比如人体的湿热与外部气候、身体状况与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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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养之间有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医学对

双方互动关系的经验性认知，为汉代以人类天的

哲学取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与《黄帝内经》相比，《淮南子》对于天人相类

的表述更明确，也更系统。这可能与《 淮南子》的

作者既具哲学修养又兼通医学有关。如其《 精神

训》云：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

所禀于地也。⋯⋯故头之圆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

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

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

取予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

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

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

风雨也。

按照《淮南子》的类比，人有耳目，天有日月，日月

也就因此成了天的耳目；人有血气，天有风雨，风

雨也就成了天的血气；人有胆肺肾肝脾，天有云气

风雨雷，云气风雨雷因此成了天的脏器。依此类

推，风雨寒暑是天的四种情感，三百六十六日是天

的骨节，八方加中央是天的九窍，金木水火土是天

的五脏，春夏秋冬是天的四肢，圆形的天空是天的

头，方的大地是天的足。至此，原本物理性的世界

完成了身体性的改造，所谓自然的人化，也在这种

模拟中更具体地体现为自然的身体化。

《庄子·德充符》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

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淮南子》将对象世

界想象为人的身体，是这种喜同恶异的心理欲求

的典型体现，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往往基于个

体意愿认识世界的特点。这种认识方式所建构的

世界模式虽然与世界的实存有严重的偏离，但它

却有效克服了世界的异己性，使人与世界在同构

中展示出一种充满人道精神的图景。英国经验主

义哲学家霍布士曾说：“在思想的承续中，人们对

他们所想的事物只注意到两方面：它们彼此相类

似或不相类似⋯⋯能看出旁人很少能看出的事物

间的类似点，这种人就算是⋯⋯有很好的想象力。

能看出事物间的差异和不同，就要靠在事物中进

行分别，辨识和判断，在不易辨识的地方能辨识，

这种人就算是有很好的判断力。”［!］（"!#$）也就是

说，人总是用想象力来求同，用判断力进行辨异。

从霍布士的这种论断看，汉代将一般意义上的天

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推进到天人同构或天人同体的

层面，其思维方式的根源依然是基于一种想象的

逻辑。这种推进虽然使原本哲学化的一般判断在

追求具体对位中表现出机械性，但它依然是对世

界诗性的、审美化的理解。同时，在遵循想象的逻

辑求同和遵循理性的逻辑求异之间，极难分清哪

种方式对世界的把握更正确。如《 庄子 · 德充

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

之，万物皆一也。”《 渔父》云：“ 同类相从，同声相

应，固天之理也。”而且更重要的是，哲学的价值

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事物认识的合规律性，一个

是合目的性。汉代的天人同体可能因过于追求具

体而陷入机械和荒谬，但它却使异己的世界变成

了一个为人而在的世界，甚至是按照人的身体造

型的世界。这种世界因与人同体而与人相亲，因

与人相亲而成为诗意和审美的存在。

二、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在汉代，将天人同构或同体理论发展到极致

的是董仲舒。与道家从人与自然类同中体悟无为

的存身之道不同，董仲舒从中找到了有为的路径。

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是“罕言天道”的。如《论

语·公冶长》录子贡语云：“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了

孟、荀及后来的《大学》、《中庸》，人性问题得到了

充分的讨论，但天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一般而言，哲学的根基有二，一是内在的人性，一

是外在的天道自然。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最重要贡

献，就是为儒家思想建立了天的依据，或者说将儒

家关于人伦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性判断纳入到了一

个形而上的框架。但必须注意的是，董仲舒将儒

家的尘世伦理与天道相对接，其目的并不在天道

本身，而在于为尘世伦理寻找形而上的合法性，并

对人的现世行为寻找更具本源也更具威力的决定

力量，即所谓“ 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 人）

所为”（《汉书·董仲舒传》）。

那么，董仲舒理解的天是什么，它和人如何建

构关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有一段话：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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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

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

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

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

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

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

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

类于天也。物旁伏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

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

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

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

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

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坌而员，象

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

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

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

地，故要（ 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

要（腰）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

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

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

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

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

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

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

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

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

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

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

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

数者，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

副天，一也。

在引文中，董仲舒从象和数两方面，对天的

“体征”以及天与人身体的类同性进行了细致的

类比。除了这些类比，他也附带解决了如下问题：

首先，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为什么

“人独偶天地”？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中所生的一

切生物，人是最尊贵的。之所以人最尊贵，是因为

人形体高大，直立行走，形象显得光明正大，而动

物形体低矮，趴在地上行走。这种形体的差异证

明，人从天地得之甚多，而动物从天地得之甚少。

只有从天地得之甚多的生命才最有资格与天地相

类。同时，人因为从天地得到的最多，他也像天地

一样具有了仁义之性，这也使他比其他动物更尊

贵。其次，董仲舒，包括《 淮南子》，讲天人相副，

其实都不单单是讲人与天的关系，而是人与天地

的关系。那么，董仲舒和《 淮南子》为什么只讲人

副天数，而不讲人副“ 天地”之数呢？显然，这与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对地的定位有关。从引文来

看，董仲舒其实将人分成了两部分：人体的上半部

“精神尊严”，所以与天相类；人体的下半部“丰厚

卑辱”，所以与地相类。这样，虽然人在整体上与

天地相副，但人之为人决定性的部分，或者说人与

禽兽相区别的部分，集中在上半身。由此天也就

成了人应关注的核心，而人副天地之数，也就在这

种尊天卑地、尊阳卑阴的观念主导下被简化为人

副天数了。第三，人与天的类同，不但表现在形体

上，而且也体现在自然的时序变化及人类情感诸

方面（这一点，《 淮南子》也有涉及）。比如，人的

四肢与四季相副，人的哀乐与阴阳相副等。

比较言之，人与天体征上的相类，是空间性

的、静态的，人与四季及其情感的相类则是时间性

的、动态的。显然，这种相类只有呈现为动态，才

会使人体和天共同成为活跃的生命，才会使天成

为有情感、有意志的天。从下面的引文可以看到，

董仲舒对天的情感和意志属性的界定，主要体现

在对人类情感和四季变化的类比上：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

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

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

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

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

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

之答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

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

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春气暖者，

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

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

之；冬 气 寒 者，天 之 所 以 哀 而 藏 之。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

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

则也。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

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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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亦在于人。⋯⋯故曰：天乃有喜怒

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

之谓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

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

者，天 人 同 有 之，有 其 理 而 一 用 之。

（《春秋繁露·阴阳义》）

人与天形体的相似给人提供的是天人相副的

直观形式，而内在情感的相似则涉及到形式包裹

着的内容。只有两者合一，才是董仲舒对身体性

的天的整体看法。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这种情感

之于天如果喜怒无常，明显也不符合儒家对其道

德上的要求，所以它一方面保持着对人的绝对威

严，另一方面又必须体现出天德和情感变化的规

律性。关于这一问题，董仲舒依然是通过天人类

比得出结论。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云：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

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

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

有情欲!，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

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压于日光。乍全

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

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

犹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

性不乘于教，终不能!。

这段话可分两点理解：首先，人的善恶体现为贪和

仁，天的善恶体现为阴和阳。在董仲舒看来，天不

允许阴气犯春夏，代表阳的日光总是压倒月光，并

总是让月亮出现缺伤，这就是天抑恶扬善的明证。

从这个角度看，天虽然包含着恶但仍以善为主导。

其次，阴阳是天之用，但不是天之体。天所谓的禁

阴，并不是天本身有阴或恶的存在，而是天的衍生

物（阴、阳）才分出了善恶。就此而论，天就是一

个超越善恶之上的终极范畴（“ 禁天所禁，非禁天

也”），它不可以被善恶这种第二性的概念来定位

或讨论。但如果非要用善恶为天定性，那么从天

禁阴（恶）的属性看，天就代表了绝对的善，具有

禁恶扬善的威严。正如董子所言：“ 天高其位而

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

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

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

也。”（《春秋繁露·离合根》）

三、人副天数与天人感应

天，既然有与人一样的形体、情感和道德意

志，在董仲舒看来，它必然会与人发生感应，如他

所言：“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

则会，声比则应。”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列举了一

系列自然现象，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因相应而起

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

亦使人睡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

者，是阳相索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按

照这种“同类相感”的原则，人间美好和丑恶的事

情必然得到天相应的响应———“ 美事召美类，恶

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

亡也，妖孽亦先见，故物以类相召也”（同上）。至

此，人与天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物理性的形体相副

的问题，而且是情感、意志上的相通和互动问题。

这种相通和互动，被董仲舒称为天人感应。

这种自然与人同类相感的思想，带有相当的

神秘色彩。从中国历史上看，商代的甲骨卜辞就

是寻找这种天人互动关系的遗产，《 易经》则是要

寻找这种互动的一般规律。另外，在秦汉之际的

《中庸》中，也有这样的话：“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

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中庸》第 !" 章）但是，董仲舒无疑对

这种思想的最后完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

为，他不但从理论上解决了天人为何相感的问题

（因为同类，所以相感），使散乱的人天经验理论

化、系统化，而且将天人感应神学化、政治化，使原

本无声无嗅的天道成为对人事做出实时反应并给

予强大制约的力量。如其所言：

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

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

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

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

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

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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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春秋繁露

·必仁且智》）

将有失道之治败，而天乃先出灾异

以变，而 伤 败 乃 至。（《 汉 书 · 董 仲 舒

传》）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同上）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

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春秋繁露·王道》）

王者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

直，而夏多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

不从革，而秋多霹雳；⋯⋯王者视不明，

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 王者听不

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王

者心 不 能 容，则 稼 穑 不 成，而 秋 多 雷。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天与人之间并不仅仅

是一般的相感，更重要的是天对人事之恶的惩罚。

在此，感应是现象，奖惩是手段也是目的。按照董

仲舒设定的上天对人事做出反应的程序，首先，人

事的非合理状态会带来自然的反常，即阴阳运动

秩序的混乱———“王者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

不曲直，而夏多暴风”。这种自然的反常被人认

为有妖孽出现，对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是发生自

然灾害，导致“ 稼穑不成”。这时，如果人有所觉

悟和反省，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上天的警告可能

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出现各种怪异的现象，如“ 日

为之食，星陨如雨，雨螽，沙鹿崩⋯⋯陨石于宋五，

六!退飞⋯⋯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昼

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 春秋繁露·王

道》）等等。如果对这种来自上天的警告仍置之

不理，那么必然会使国家陷入国亡主灭的大灾难。

在此，董仲舒将天对人事的压力分成了两类，前

者，如“木不曲直，夏多暴风”之类称为灾；后者，

如“日为之食，星陨如雨”称为异。即“ 天地之物

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按照天做

出反应的顺序，它总是由轻及重、不断加大警告的

力度———“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谴之

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至此，董仲舒讲天人感应的目的已变得相当

明确，即人了解自然的目的在于规范人的现世行

为，使之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这正是董子虽然

言天道，但最终仍归于儒的原因。在封建时代，知

识分子是一个游移于官方和民间的独特阶层，他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必须通过官

方和民间来实现。其中，对于人民，他可以通过礼

乐教化使其变得文明；对于统治者，教育手段则表

现出局限性，因为统治者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

充分的理由蔑视教育者。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

捏造的新权力主体，即天的出现就是重要的。它

在统治者的社会权力之上加上了来自自然的威

权，从而将统治者原本不可制约的权力置于一个

更绝对、更具无限性的权力主体的覆盖之下。这

样，先秦儒家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对统治者进行道

德规训的问题，到董仲舒这里被用一种近于神学

的方式解决了。

董仲舒认为，一般天降之灾异，人都可以通过

规范现世行为而有效规避，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东西来自命运，则非人力可左右———“ 有非人力

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汉书·董仲

舒传》）。这里的“受命之符”，就是来自自然的关

于个人或国家命运的预兆。这预兆可能是好的，

如刘邦母亲怀孕时，曾“ 见蛟龙于其上”；也可能

是坏的，如“ 西狩获死麟”，孔子曰：“ 吾道穷矣。”

（《春秋繁露·随本消息》）但董仲舒认为，无论是

人力不可改变之命运，还是人力可改变之灾异，都

是可察知的。察知的方法就是对预兆的解读。但

是，这些预兆潜存于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之中，并

不是人人都可了解，只有具有上上之智的圣人才

能做到这一点。如其所云：“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

一而系之于一元也”（《 春秋繁露·重政》），“ 天

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能见也，唯圣

人能见也”（《春秋繁露·郊语》）。那么，圣人如

何、为何就能知道呢？对此，董仲舒主张存而不

问。如他所言：“问圣人者，问其所为而无问其所

以为也。问其所以为，终弗能见，不如勿问。问为

而为之，所不为而勿为，是与圣人同实也，何过之

有？”（同上）但是，从《 吕氏春秋》、《 淮南子》到董

仲舒，可以发现，这种知天命的途径依然是存在

的，即圣人可以通过“察身以知天”（《春秋繁露·

郊祭》）。

那么，既然命运可以察知，董仲舒为什么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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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人追问察知命运的方法呢？显然，除了故

作神秘或知识的垄断之外，这应该和他要实现的

哲学、道德任务，以及对预言者个人命运的关切有

关。如果统治者知道对所谓符瑞和灾异的预测来

自对统治者政治行为方式的观察，这不但会让人

怀疑预言的神圣性，而且会被认为是儒者假借天

的名义对现实政治进行攻击和谴责———轻则被认

为是无意义的附会，重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

样，如果要确立预言的神圣性，就必须反过来遵循

“察天以知人”的途径，即遵循自上而下的道路。

但是，像“察身以知天”会威胁到预言的神圣性，

并给预言者带来危险一样，这种反向的方式也同

样面临哲学上的巨大困难，即：如果我们认定所谓

的灾异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来自神的启示，就必须

超越一般的天人两分，在天和人之外另外确立一

个超验的神的区域。但从董仲舒的哲学架构看，

这种区域是匮乏的，即：他的哲学在天地人神的四

元组合中，缺少超越性的神的一极。这样看，汉代

儒学超越天之上的神学本体的阙如，应是董仲舒

试图回避命运本源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四、天人同构论的破局及美学影响

以人道推论天道，然后以这种推出来的天道

对人进行反制，这是董仲舒建构天人相副和天人

感应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中国哲学思维自《 诗

经》以来，一直建立在类比联想（比兴）的基础上，

即：只有同类才能相感，这就使天与人身体的同形

同构成为天人感应的前提。从这种以感性为起点

建构天人关系的方式不难看出，董仲舒的哲学虽

然机械，但诗性或审美属性仍然是其哲学的根本

特质，类比联想使世界成为一个在形、质两方面合

而为一的有机整体。但是，就像感性的想象可以

使世界成为人的身体一样，人的感知经验也可以

直观地判断天人不同体。确实，就像前文所言齐

桓公“仰而视天”一样，清风白云、日月星辰，无限

广延的空间、周而复始的四季更替，这和人的身体

有什么关系呢？

在汉代，对董仲舒天人相副和相感论提出有

力质疑的是王充。对董仲舒而言，天和人形体的

一致是其相互发生感应的前提，而王充恰巧在经

验层面看到的是人天不类的状况。如《 论衡·自

然篇》云：

何以知天之自然 也？以 天 无 口 目

也。以天无口目也。⋯⋯何以知天无口

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

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

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

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王充和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判断都是采用

以类相推的方式，但推论的前提不同。董仲舒由人

有口目直接推出天也应有口目，王充则由地无口目

推出天亦应无口目。同时，王充也用归谬法反推天

人同体的不可能。比如，按照一般的观点，雷声是

天在表达愤怒，这种愤怒可以使人因雷击而死。但

对人而言，表达愤怒应该用口，而用口表达的愤怒

是不可能烧死人的。进而言之，人因雷击而死，往

往身体会被烧焦，口又怎么可能让人的身体烧焦

呢？"另外，从万物生成的角度看，世间万物由天地

创造，如果天地像人一样是身体性的，那么它创造

万物也必然像人一样用手，但是，天地又从哪里得

到千千万万只手去造各种各样的物呢？#

从王充列举的天人不类的例证可以看到，他

是要将知识建立在实证经验而非想象的基础上。

如果天人同体，那么天有口目，人也必然有口目；

人用手制造万物，那么天也应该用手制造万物，否

则天人同体即是妄言。这种质证方式从表面看是

幼稚可笑的，因为天地造物不可能像人用双手劳

动一样具体，上天发怒也未必一定像人一样用嘴

巴。但是，对王充思想价值的认定必须放在汉代

哲学的具体语境中。从其哲学的历史背景看，没

有从《淮南子》到董仲舒天人同体论的荒谬，就不

会有王充反驳方式的荒谬。进而言之，王充的反

驳方式虽然因陷入彻底的实证而显得荒谬，但他

得出的结论却依然正确，即：天人不同体。以此为

基础，王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给予了进一步

的证伪。如他所言：“ 凡言谴告者，以人道验之

也。”（《论衡·自然篇》）按照“ 人道”，君主会对

臣子的过失给予谴责和警告，上天则对君主的过

失给予警告，这是董仲舒以天道制约人事的基本

方式。但同样是按照人道，如果天能对人谴告，那

么人也必然可以向天进谏，但事实上，人对天反向

的进谏却从没有在天那里得到过响应。这种天人

感应的单向性，说明所谓天的形体性、情感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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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想象，而不具有事实依据。

正如王充所言：“ 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谓之

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 同上）“ 贤圣感类，

慊惧自思，灾变恶征，何为至乎？引过自责，恐有

罪，畏慎恐惧之意，未必有其实事也。”（《 论衡·

感类篇》）

自西汉后期，儒学已有发生转向的趋势。这

种转向，在儒学内部表现为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

的转变，在一般思想界，则表现为“ 回到事物本

身”式的唯物主义的兴起。从王充《论衡》可以看

出，他对当时一批理智清明的思想者是极其推崇

的，如其赞扬雄、桓谭云：“玩扬之云之篇，乐于居

千石之 官；挟 桓 君 山 之 书，富 于 积 猗 顿 之 财。”

（《论衡·佚文篇》）“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

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

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论衡·定贤篇》）但

同时必须看到，对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实相的洞察，

即可以还人一个真实的世界，但这种真实如果没

有恰当的人生态度去面对，则往往比生活在虚幻

中更糟。这就是求真与求善的矛盾所在。!" 世

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讲：即便世间没有上帝，也

要造出一个上帝。伏尔泰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基督教神学为人从有限世界到无限世界，从生存

到死亡，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人生格式。同样道理，

董仲舒的天人阴阳之论虽然荒谬，但却也提供了

一个稳固的有机世界，让人体验到美学的有序和

庄严。同时，这种天人同构关系在真实层面的可

证伪性，并不妨碍善的层面的自足完满，即：世界

的身体性有效解决了人存在的单一性，避免了由

无所依傍而产生的生命孤独。

与董仲舒天人共建的审美世界不同，王充为

人提供的是一个无机而分割的世界。人与天的两

离，将一个合目的的完满世界戳开了一个无法修

补的洞穴。面对这个洞穴，王充并没有教人如何

以正确的方式来面对，而是将人交给了幽暗虚无

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讲，王充对天人同体关系的

证伪，一方面帮人消解了天无所不在的压力，阻断

了天人相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必然给人带来无

所依傍的虚无感。也就是说，一个失去天监督也

失去地保护的人，既是一个自由人，也必然是一个

无助的人。由此看王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它

的价值可以说是正反互见的———他解构了董仲舒

人体式的、有情有性的天，却没有为人找到新的归

依。这样，没有来世的信仰，没有彼岸的召唤，生

命只可能以当下的身体彰显其存在的意义。而生

命和身体又是速朽的。至此，东汉末及至魏晋的

感伤主义，以及由信仰幻灭而导致的及时行乐之

思想，也就在王充这里找到了理论助力。

哲学的虚无主义总是与感伤主义、享乐主义

相因果的，人必死的事实和无助的命运总会引诱

人在尘世中滥用自己的身体，并时时生出顾影自

怜的感伤。同时，当天失去了对人价值的规定，人

也就可以自主决定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对人存

在价值决定权的掌握就是一种“ 由自”意义上的

自由，而这种自由权在失去人之外的选项（ 天）之

后，又必然是以对自身的爱作为唯一选择。从这

个意义上讲，王充由天堂陷落导致的哲学的虚无，

必然会以曲折的方式对魏晋时期的美学取向产生

影响。

注释：

!《史记·儒林列传》记云：“（ 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

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

子诏诸生视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

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

言灾异。”

"如《论衡·雷虚篇》云：“ 审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口之

怒气安能杀人？人为雷所杀，询其身体，若燔灼之状也。如天

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如《论衡·自然篇》云：“ 春观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

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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